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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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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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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
司
法
院
大
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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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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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件
法
第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規
定
辨
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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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、

本
院
大
法
官
審
理
呂

 

聲
請
解
釋
保
險
法
第
三
十
六
條
、
第
三
十
七
條
規
定
，
有
興
觸
憲
法
疑
義
乙
案

六
六
號
判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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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
法
律
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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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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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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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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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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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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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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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
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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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
本
乙
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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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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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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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保
險
法
關
於
複
保
險
之
規
定
，
於
人
身
保
險
有
無
適
用
？

J

之
研
究
意
見
：

由
保
險
制
度
之
沿
革
觀
之
，係
先
有
財
產
保
險
-
後
有
人
身
保
險
，
而
複
保
險
制
度
乃
基
於
損
 

害
填
補
原
則
，
以
禁
止
被
保
險
人
獲
得
不
當
得
利
為
目
的
，
此
一
制
度
自
適
用
於
財
產
保
險
， 

惟
人
身
保
險
發
展
初
期
，
亦
在
財
產
保
險
之
原
則
下
予
以
運
作
，
此
際
複
保
險
自
亦
適
用
於
人
 

身
保
險
。惟
自
二
十
世
紀
初
期
以
來
，
財
產
保
險
與
人
身
保
險
逐
漸
形
成
各
別
之
原
理
原
則
。 

人
身
保
險
包
括
人
壽
保
險
、
健
康
保
險
、傷
害
保
險
等
，其
保
險
之
名
目
及

内

容
日
益
繁
多
， 

非
僅
能
消
極
的
填
補
損
害
，尚
有
投
資
、
理
財
、增
值
、儲
蓄
、享
受
分
紅
等
積
極
功
能
。
揆
 

諸
複
保
險
之
規
範
意
旨
，
乃
基
於
損
害
填
補
原
則
，用
以
防
止
被
保
險
人
獲
得
超
額
之
填
補
而
 

發
生
不
當
得
利
。
而
損
害
保
險
，
乃
得
以
金
錢
估
算
其
所
受
之
具
體
損
害
，被
保
險
人
可
能
獲
 

得
超
額
填
補
，
故
有
禁
止
其
獲
得
不
當
得
利
之
必
要
，自
應
有
複
保
險
之
適
用
。
而
定
額
保
險
 

，
乃
基
於
人
身
無
價
之
精
神
，
於
保
險
事
故
發
生
時
，無
法
以
金
錢
估
算
其
具
體
損
害
，僅
能
 

以
約
定
之
金
額
給
付
-
用
以
填
補
其
抽
象
損
害
，
不
可
能
發
生
超
額
填
補
，無
所
謂
不
當
得
利
 

之
禁
止
問
題
，應
無
複
保
險
之
適
用
。
就
現
行
法
之
規
定
言

-

複
保
險
僅
適
用
於
得
以
金
錢
具
 

體
估
算
其
損
害
之
財
產
保
險
及
關
於
醫
療
費
用
部
分
之
健
康
保
險
與
傷
害
保
險
。
至
於
人
身
保
 

險
中
之
人
壽
保
險
及
關
於
殘
廢
、
死
亡
部
分
之
健
康
保
險
與
傷
害
保
險
，
因
不
能
以
金
錢
衡
量
 

其
具
體
損
害
，為
具
有
抽
象
損
害
填
補
性
質
之
定
額
保
險
，
應
無
複
保
險
之
適
用
。
從
而
保
險



法
第
三
十
六
條
及
第
三
十
七
條
之
規
定
僅
適
用
於
上
開
之
損
害
保
險
-
而
不
適
用
於
定
額
保
險
 

。
再
者
，有
關
要
保
人
同
時
或
先
後
向
數
保
險
人
投
保
人
身
保
險
而
故
意
不
通
知
各
保
險
人
， 

致
使
危
險
率
不
易
測
定
，
且
保
險
金
額
過
高
，
亦
易
肇
致
道
德
危
險
之
問
題
，
應
從
業
務
招
攬
 

、
核
保
、
理
賠
及
示
範
條
款
等
各
方
面
採
取
有
效
之
配
合
措
施
予
以
解
決
-
始
為
正
辦
-
不
得
 

因
此
而
謂
複
保
險
亦
應
適
用
於
定
額
保
險
。

復
按
本
院
七
十
六
年
台
上
字
第
一
一
六
六
號
判
例
意
旨
略
謂
：
複
保
險
之
成
立
，應
以
要
保
人
 

與
數
保
險
人
分
別
訂
立
之
數
保
險
契
約
同
時
並
存
為
必
要
。
若
要
保
人
先
後
與
二
以
上
之
保
險
 

人
訂
立
保
險
契
約
-先
行
訂
立
之
保
險
契
約
成
立
時
，尚
未
呈
複
保
險
狀
態
，
縱
要
保
人
嗣
與
 

他
保
險
人
訂
立
保
險
契
約
-
故
意
不
將
先
行
所
訂
保
險
契
約
之
事
實
通
知
後
一
保
險
契
約
之
保
 

險
人
，
依
保
險
法
第
三
十
七
條
規
定
，僅
後
一
保
險
契
約
為
無
效
，非
謂
成
立
在
先
之
保
險
契
 

約
亦
屬
無
效
。蓋
先
行
訂
立
之
保
險
契
約
成
立
時
，
既
尚
未
呈
複
保
險
狀
態
，
且
要
保
人
嗣
與
 

他
保
險
人
訂
立
保
險
契
約
時
，
縱
故
意
不
將
先
行
所
訂
保
險
契
約
之
事
實
通
知
後
一
保
險
契
約
 

之
保
險
人
，
亦
難
憑
以
推
斷
要
保
人
於
先
行
訂
立
之
保
險
契
約
成
立
時
，
即
具
有
此
項
故
意
。 

上
開
判
例
認
成
立
在
先
之
保
險
契
約
不
合
於
惡
意
複
保
險
之
構
成
要
件
，庶
免
要
保
人
先
後
所
 

訂
立
之
數
個
保
險
契
約
全
歸
無
效
。其
對
法
條
意
涵
之
解
析
具
有
創
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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